
 

 

107 年特種考詴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詴詴題 
等  別：三等考詴 

類  科：法制 

科  目：立法程序與技術 

一、於法律制定案，行政機關草擬法案時亦應擬定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請分別說明草

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之主要內容及功能。（25 分）  

【破題關鍵】 

本題係測驗考生是否理解法案起草步驟中，就「擬訂」(composition) 法律草案此一程序所須草擬之草案總說明及

逐條說明之主要內容及功能。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107 正規班講義/編號:5/頁 21。【命中率】100% 

【擬答】 

在擬訂法律草案之程序中，除了主要法案條文外，尚須草擬二個說明：  

總說明： 

主要內容： 

總說明係立於法律草案本文之前之立法目的、立法基本原則、立法緣起與背景、法律

內容等之摘要陳述，以供立法者參考之說明，但其非法律本文之一部分。 

總說明不同於法律本文，即非以法律規範之形式行之，而於法案審查階段置於法律草

案本文之前。 

功能： 

使立法者瞭解法案背景。 

便於司法機關之法律解釋。 

逐條說明： 

主要內容： 

每一條文及其立法意旨，逐條於法律草案格式說明欄中簡要說明之。若原有法條須加以

修正，亦須於條文對照表說明欄分別予以說明修正意旨。 

功能： 

就制定此一法條之必要性與法律內容之合理性進行說明。 

說明代表立法原意，嗣後適用法規發生爭議須仰賴解釋予以解決時，即應探求說

明中之立法原意為依據。  

二、經公（發）布施行而發生效力之法規，何種情形下應予廢止？廢止之程序為何？詴詳

述之。（25 分）  

【破題關鍵】 

本題係測驗考生是否理解法規廢止之意義、原因與程序之概念及規定。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107 正規班講義/編號:5/頁 85～86。【命中率】100% 

【擬答】 

法規廢止之意義： 

係因情勢變遷或因任務完成，已無存在之必要，而依法定程序，將現行有效之法規予以廢

棄，而不再適用。 

法規廢止之原因：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1 條規定，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之： 

機關裁併，有關法規無保留之必要者。 

法規規定之事項已執行完畢，或因情勢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者。 

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 

同一事項已定有新法規，並公布或發布施行者。 



 

 

法規廢止之程序：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2 條： 

法律之廢止，應經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命令之廢止，由原發布機關為之。 

依前二項程序廢止之法規，得僅公布或發布其名稱及施行日期；並自公布或發布之日

起，算至第三日起失效。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3 條： 

法規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當然廢止，不適用前條之規定。但應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三、立法機關如何對行政命令進行審查與監督？請就中央法規標準法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之規定比較分析之。（25 分）  

【破題關鍵】 

本題係測驗考生是否理解中央法規標準法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中，關於立法機關對行政命令進行審查與監督之規

定及概念。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107 正規班講義/編號:2/頁 47～50。【命中率】100% 

【擬答】 

委任立法與行政命令監督審查制度之建立： 

就近代民主法治國家之立法趨勢而言，立法權係經人民同意所賦予國會之神聖職權，亦為

人民主權之表徵，自不得輕易授權其他機關代為立法，抑或越權發布替代法律效力之法規

命令，否則人民自由權利難期保障。 

然而，由於福利國家時代之來臨，政府職能日漸擴張，加上國會立法時間及專業能力不足

等缺失，若事事皆須國會立法，實難以適應快速變遷之社會與提高行政效率之需求，故

「委任立法」為當前環境所不得不採取之制度。 

惟為了防止行政權之濫用，以保障人民之權益，國會須有事前公正且妥適之監督審查制

度，以期防患未然。 

行政命令審查之方式： 

行政命令原則上係課予各機關單純送置立法院之義務：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應視其

性質分別下達或發布，並即送立法院。」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0 條第 1 項：「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

送達立法院後，應提報立法院會議。」 

按「行政命令經審查後，發現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而以命令

定之者，應提報院會，經議決後，通知原訂頒之機關更正或廢止之」、「第一項經通知更

正或廢止之命令，原訂頒機關應於二個月內更正或廢止；逾期未為更正或廢止者，該命令

失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2 條第 1 項、第 3 項之明定，亦例外採取英國之消極性決

議程序獲得國之廢棄請求權之保留等相當於「立法否決」之模式。 

貿易法亦有送立法院追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則有經同意之規定，凡此皆

為我國立法院強化國會監督權之例證。 

行政命令審查之重點： 

形式方面之審查： 

必須審查其體例、格式是否合法，有無依法定程序提出，以及行政機關於擬定過程中是

否合法，其中包括有無訂定權限、訂定過程有無瑕疵等。 



 

 

實質方面之審查： 

必須審查行政命令有無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無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而以命令

規定之情形。 

所謂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係指行政命令違反實證法1及一般法律原則，例如：比

例原則、明確性原則、信賴保護原則等。 

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而以命令規定之情形，係指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按「左列事

項應以法律定之：一、憲法或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二、關於人民之權

利、義務者。三、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之應以法律定之

者」、「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不得以命令定之」，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第 6 條

之明定，行政命令之訂定，不得牴觸憲法或法律等上位階之規範，且須符合原授權法

律之政策目的、憲法與其他法律之一般政策，特別是原授權法律之政策與標準，並且

不得背離公帄正義原則，尤其應合乎公共利益。 

行政命令審查之程序： 

程序委員會初審： 

各機關之行政命令，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

送達立法院後，是否皆須經其審查，應視立法院院會之決定為據。 

按行政命令送達立法院後，即由「程序委員會」排入院會議程，列於報告事項，通常

程序委員會皆會附擬處理辦法，即依行政命令之性質，分別交付有關委員會，若出席

委員未有異議，院會即會作成決定以交付有關委員會「查照」。 

按「出席委員對於前項命令，認為有違反、變更或牴觸法律者，或應以法律規定事項

而以命令定之者，如有十五人以上連署或附議，即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 60 條第 2 項之明定，經前揭規定之程序，即將查照案改為審查案。 

常設委員會審查： 

若經立法院院會決定交付有關委員會審查，其交付之方式，可能僅交付單一委員會審

查，亦可能交由二個以上之委員會聯席審查。倘為聯席審查之案件，則被列名於前之

委員會，即為「主審委員會」，其應負責召集會議，而主審委員會之召集委員並為聯

席會議之「主席」，審查時雖非審查會委員，亦得列席審查，惟一不同者，即非審查

會委員，不得就議案為程序發言與無表決權限。 

行政命令之生效，通常因以發布後即行生效。為免受立法院審查影響而處於猶豫之狀

態，故應規定審查之時程，以顧及法安定性之秩序，並有效減少委員會之積案。基

此，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1 條規定：「Ｉ各委員會審查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

查後三個月內完成之；逾期未完成者，視為已經審查。但有特殊情形者，得經院會同

意後展延；展延以一次為限。Ⅱ前項期間，應扣除休會期日。」 

審查後之處理： 

存查。 

更正。 

廢止。 

                         
1
 實證法又稱實定法，是人類基於經驗而為人所創造，尤其是依賴國家的力量而產生之法律規範的總體，也就是現行

有效的法律規範，稱為實證法。近代實證法，不論是制定法或判例法，都是實證法，都透過一般性、抽象性的規

定，在形式上一方面保障個人的自由與權利，並規範國家權力的行使。 



 

 

四、假設 A 直轄市為獎勵私立機構進用身心障礙者，制定 A 市獎勵進用身心障礙者自治條

例，其中第 10 條規定：「核發獎勵金後，受獎勵之私立機構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

除追回已核發之獎勵金外，並得視情節輕重於三年內不受理其申請： 提供之申請文件

虛偽或隱匿等不實情事。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申請補助。 其他重大違反法令之

情事。」自治條例中有此類規定時，應如何完成立法程序，始生效力？（25 分） 

【破題關鍵】 

本題係測驗考生是否理解地方自治法規之自治條例中若訂有罰則，須經何種程序始完成其立法程序而發生效力。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107 正規班講義/編號:5/頁 80～81。【命中率】100% 

【擬答】 

自治條例之意義： 

係指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此為地方制度法第 25 條所明定，形

式上具有地方性之法律或區域性之特別法律。 

自治條例保留事項： 

就自治條例之制定權限行使而言，地方制度法認許自治條例中得為法定範圍內之罰則規

定，已符合以自治條例之罰則規定而限制人民權利時之「法律保留原則」要求。 

地方制度法第 28 條：「下列事項以自治條例定之：一、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

法機關議決者。二、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三、關於地方自

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四、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

定之者。」 

依題示，A 市獎勵進用身心障礙者自治條例第 10 條規定訂有罰則，其應經下列程序始完成

立法程序而生效力： 

地方制度法第 26 條第 2、3、4 項： 

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業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

他種類之行政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其為罰鍰之處罰，逾期不繳納者，

得依相關法律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其他行政罰之種

類限於勒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

利處分。 

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

該主管機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

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縣（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

查；鄉（鎮、市）規約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 

自治條例訂定罰則有以下之限制： 

罰則制定權主體之限制：鄉鎮市規約並無制定罰則之權限。 

不得創造處罰種類之限制：罰鍰處罰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其他行政罰，亦限於「暫

時性」之處罰。 

須先送上級監督機關核定之限制。 


